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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457471.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粤办函〔2021〕233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省发展改革委、司法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文

化和旅游厅、应急管理厅、市场监管局、医保局、地方金融监管局、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药

监局，省税务局、广东证监局、省消防救援总队： 

《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省发展改革委反映。 

 

 

省政府办公厅 

2021 年 7 月 23 日 

 

 

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 

证明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决策部署，发挥信用建设对

优化营商环境的支撑作用，推进实施信用报告代替企业无违法违规证明改革，制定本方案。 

一、改革范围 

改革范围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领域无违法违规

证明；建筑市场监管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住房公积金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文化执法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安全生产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市场监管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税务（含社保

缴纳）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消防安全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药品监管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

医疗保障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 

二、改革内容 

以企业在“信用广东”网自主打印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代替赴相关部门办理

无违法违规证明，实现数据多跑路、企业不跑路，进一步便利企业上市、融资等经营活动。 

三、进度安排 

（一）2021 年 8 月 20 日前，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部门完成相关监管信息的归集工作，依

托省大数据中心与信用广东平台实时交换共享。 

（二）2021 年 9 月 30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完成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查询

http://www.gd.gov.cn/zwgk/wjk/qbwj/ybh/content/post_3457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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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开发和上线测试等工作，正式启动实施信用报告代替办理相关无违法违规证明（医疗保障

领域无违法违规证明于 2021 年 12 月底前启动）。 

四、任务分工 

（一）归集共享监管信息。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部门负责全面组织归集相关无违法违规

证明需核查的监管信息，通过在省大数据中心编目挂接方式实时推送共享至信用广东平台，并

对数据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确保应归尽归、全量共享。（归集共享责任分工见附件

1） 

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畅通数据交换共享渠道，建立数据对账机制，确保数据信息

实时交换共享、完整一致。 

（二）开发企业信用报告查询模块。省发展改革委依托“信用广东”网，开发企业信用

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查询模块，由企业在省企业统一身份认证平台自主注册后，在“信

用广东”网自主“一键查询、一键打印”本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代替赴部门办

理相关无违法违规证明。打印出的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可依托“信用广东”微信小

程序进行真实性验证。 

存在违法违规记录信息的企业，如有需要可向作出处理决定的机关申请对违法违规行为

的严重程度予以说明。 

 

附件：1. 无违法违规证明需核查监管信息归集共享责任分工 

2. 企业信用报告（无违法违规证明版）模板 

 
 
 
 
 
 
 
 
 
 
 
 
 
 
 
 
 
 
 

http://www.gd.gov.cn/attachment/0/437/437614/3457471.xls
http://www.gd.gov.cn/attachment/0/437/437611/3457471.docx


3 
 

附件 1   

   

无违法违规证明需核查监管信息归集共享责任分工 

序号 证明事项 需核查信息归集要求 共享方式 责任单位 

1 基本建设投资领

域无违法违规证

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违反产业

政策、基本建设投资相关规定作

出的行政处罚等信息，并持续做

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发展改革

委 

2 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领域无违法违

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违反劳动

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等作出的行政

处罚以及责令限期改正等信息，

并持续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 

3 建筑市场监管领

域无违法违规证

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违反建筑

市场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等作出的

行政处罚等信息，并持续做好全

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4 住房公积金领域

无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各市归集共享自 2018年
以来企业公积金账户设立登记情

况、公积金缴存情况、违反住房公

积金相关法律法规等受到的行政

处罚等信息，并持续做好全量归

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5 文化执法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系统各级单位

因企业违反文化、旅游相关法律

法规等作出的行政处罚等信息，

并持续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文化和旅

游厅 

6 安全生产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安全生产

违法违规行为作出的行政处罚等

信息，并持续做好全量归集共享

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应急管理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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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场监管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违反市场

监管相关法律法规等作出的行政

处罚、行政处理等信息，并持续做

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市场监管

局 

8 税务（含社保缴

纳）领域无违法违

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记录的企业欠缴

税费、纳税信用等级及税收（含社

保缴纳）违法违规等信息，并持续

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税务局 

9 消防安全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作出的建筑物或

者场所依法通过消防验收合格或

进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抽查合

格、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和营

业前的消防安全检查、消防行政

处罚及消防临时查封等信息，并

持续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消防救援

总队 
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 

10 药品监管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本系统各级单位因企业违法违规

作出的行政处罚等信息，并持续

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药监局 

11 医疗保障领域无

违法违规证明 
全面组织归集共享自 2018年以来

我省医疗保障系统各级单位因参

保缴费企业（用人单位）、提供医

保医药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定

点零售药店违反医疗保障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医保服务协议作出

的行政处罚、协议违约处理等信

息，并持续做好全量归集共享工

作。 

省大数据中心

编目挂接 
省医保局 

 
 
 


